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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區域法院條例》  

(第 336 章) 

 

《2014 年區域法院平等機會(修訂)規則》 

 

前言 

 

 區域法院規則委員會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 336 章）

第 73B、73C、73D 及 73E 條，於 2014 年 5 月 29 日訂立載於

附  件的《2014 年區域法院平等機會 (修訂 )規則》（“《修訂規

則》”），以簡化區域法院審裁平等機會案件的法律程序。 

 

背景 

 

平等機會申索 

 

2.  反歧視法例是屬於社會性質法例，以保障公民權利。目

前，該等法例包括：《性别歧視條例》（第 480 章）、《殘疾

歧視條例》（第 487 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 

章）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 章）。 

 

3.  這些條例把在指明情況下的某些歧視行為定為違法。違法

行為的受害人可在法院展開法律程序，申索補償或其他補救。

常見的案件類别包括性别歧視、性騷擾、懷孕歧視、殘疾歧視

及騷擾殘疾人士。 

 

檢討 

 

4.  司法機構在檢討區域法院審裁平等機會申索的制度、法例

和程序架構，以及相關的規則和常規後，於 2011 年 9 月就如何

改善有關審裁程序的建議發表諮詢文件。 

 

5.  司法機構提出的建議包括以格式限制較為寬鬆的申索及回

應表格，取代現時在平等機會申索的審裁程序中所使用須符合

技術細節的狀書。此舉可加快區域法院審裁此等申索。這項建

議得到普遍的支持。實施此建議需修訂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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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安排 

 

6.  目前，區域法院法律程序，包括平等機會案件的法律程

序，所涉及的程序和常規一般均以《區域法院規則》（“《區院

規則》”）（第 336 章，附屬法例 H）為根據。而有關平等機會

訴訟的法律程序和常規的具體規則，則已根據《區域法院條

例》第 73B、73C、73D 及 73E 條訂立。該等具體規則現已在

《區域法院平等機會規則》（“《區院平機規則》”）（第 336

章，附屬法例 G）中列出。如該等規則與《區院規則》有任何

抵觸之處，則該等規則會凌駕於《區院規則》。 

 

7.  實際上，平等機會申索的現行程序和常規，與在區域法院

進行的一般民事申索的程序和常規非常相似。具體來 説，在

《區院規則》内所規定的狀書制度之下，每一案件的各方須按

照法定期限，把申索陳述書、抗辯書及回應書送交法院存檔，

以述明其申索或抗辯。狀書和經修訂的狀書均受《區院規則》

第 18 及 20 號命令及其他條文中訂定的各項技術性規則規管。

該等規定引致大量的非正審申請，如申請修改狀書、申請延展

時限以呈交狀書等。 

 

8.  正如司法機構早前的諮詢文件指出，平等機會申索的獨特

性質，令當事人，特別是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難以使用須符

合技術細節的狀書。由於平等機會申索通常源自一連串在一段

頗長時間内發生的事件，因此申訴人要決定將多少詳情列於狀

書内而又沒有忽略案件的關鍵事實，可能會相當困難。 

 

9.  此外，法庭考慮是否有違法歧視時，須把申訴人受到的待

遇與一名“被比較者”受到的待遇相比。“被比較者”是一個與申

索人處於相同或無重大分别情況的人，但他 /她卻没有引致聲稱

受到歧視的特徵 /身份。申訴人要在提交狀書階段識別可能的

“被比較者” 以供法庭考慮，並不容易。一般來說，“被比較者”

只 會 在 法 庭 程 序 的 較 後 階 段 （ 例 如 雙 方 交 換 證 人 陳 述 書 之

後），方可被識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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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及理據 

 

目的 

 

10. 根據檢討後（參照上文第 4 段）提出的建議，司法機構建

議修訂《區院平機規則》。提交須符合技術細節的狀書的較為

複雜程序規定，將由較簡單的程序取代。法例修訂建議將訂明

格式限制較為寬鬆的申索及回應表格，以取代技術性的狀書。

在個别有需要的情況下，法庭可主動或應當事人的申請，指示

須沿用有嚴格格式限制的狀書程序。 

 

11.  在司法機構早前的諮詢之中，建議的重點只在於以格式限

制較為寬鬆的申索及回應表格，取代技術性的狀書。為了加快

處理平等機會申索，司法機構亦建議把相關的程序一併簡化。 

 

12. 就平等機會法律程序設計建議的新程序及表格時，司法機

構曾參考其他同樣採用不拘形式的程序和表格的現有法院／審

裁處法律程序，即根據《僱員補償（法院規則）規則》（第

282 章，附屬法例 B）提出的僱員補償案件程序，及根據《土

地審裁處規則》（第 17 章，附屬法例 A）在土地審裁處提出的

法律程序。 

 

13.  司法機構建議的簡化程序，會為平等機會法律程序的當事

人提供更大彈性。有關的程序也不會那麼技術性，因而當事人

更容易遵從。我們希望這樣會有助加快審裁平等機會申索，從

而節省當事人的時間及訟費。 

 

建議的簡化程序 

 

14. 司法機構建議，除非法庭另有指示，否則平等機會申索的

當事人應按照簡化程序進行法律程序。有關程序的要點在下文

概述。 

 

15. 擬提出平等機會申索的人士，須向法院提交已填妥的“申

索表格”。“申索表格”就展開申索所須提交的有關資料提供指

引。申索人無須如目前般以令狀方式提出申索，亦無須遵從準

備令狀的技術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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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院在收到“申索表格”後，會把“申索表格”的副本送交答

辯人，並通知答辯人首次指示聆訊的日期（一般是由提交“申索

表格”起計約 8 至 12 個星期）。有别於目前《區院規則》下的

程序（即原告人可在不超過 12 個月之内將已發出的傳訊令狀送

交被告人），建議的安排將確保答辯人能儘快獲悉已提交的申

索。此項安排亦應可整體上加快處理平等機會的申索。 

 

17. 任何有意反對申索的答辯人，均須在收到上文第 16 段所

提及的“申索表格”的副本及法院通知後的 28 天内，把填妥的

“回應表格”提交法院並送交申索人。有别於現時《區院規則》

下的程序，答辯人將無須向法院提交送達認收書，以及無須遵

從有關的技術性規定。 

 

18. 在答辯人收到“申索表格”的副本後的 14 天内，或在申索

人收到“回應表格”的副本後的 14 天内，任何一方均可向對方發

出“要求表格”，以要求對方提供可支持其案件的理據的進一步

詳情。如任何一方未能呈交所需資料，可能須承擔訟費後果。

另一方面，如法院認為一方非必要地或無理取鬧地要求進一步

詳情，亦可能會帶來訟費後果。相較於目前的程序，即一方在

要求對方提供申索或抗辯的更詳盡清楚的詳情時，必須藉書信

進行，或向法庭提出正式申請，有關的安排將會大為簡化。至

於建議把要求該等詳情的時限定為 14 天，也將有助確保平等機

會申索得以適時處理。 

 

19. 為增加彈性，司法機構建議制定具體規則，以賦予法院權

力在適當時候，應個别情況的需要，延展提交"回應表格"和“要

求表格”的各項時限。 

 

20. 為配合以格式限制較寬鬆的表格取代技術性狀書的建議，

司法機構亦建議訂定新規則，規管相關的程序步驟，包括有關

送達及交換文件、修訂表格、合併訴訟因由、在没有提交文件

的情況下作出的法庭命令等程序的規則。 

 

21. 為增加法庭的案件管理權力，司法機構亦建議作出相關修

訂，簡化有關程序，讓法庭在認為恰當的情況下，可在一方没

有出庭應訊時，剔除有關申索，或押後有關平等機會案件的法

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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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院可在平等機會申索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指示當事人

須按照《區院規則》使用有嚴格格式限制的狀書。在此情況

下，所有目前適用於一般民事法律程序（包括平等機會案件法

律程序）的技術性及有嚴格限制的程序規則，將按法院的指

示，並作出必需的變通後適用。此舉可使法院在處理複雜案件

時更具彈性。 

 

23. 對於在法例修訂生效前展開的法律程序，我們建議訂定過

渡性條文，讓該等法律程序的當事人在法院認為恰當的情況

下，亦可受惠於簡化程序。 

 

24. 我 們 建 議 藉 此 機 會 將 《 區 院 平 機 規 則 》 中 “ 官 方  (“the 

Crown”) 一詞修改為“政府”(“the Government”)，以述明《區院

平機規則》適用於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進行的或針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進行的法律程序。此舉旨在使《區院平機規

則》的有關條文，與《區域法院條例》内關於訂定平等機會申

索規則的權力的條文保持一致。 

 

《修訂規則》  

 

25. 建議修訂的主要條文為 —  

 

(a) 第 5 條規則將目前《區院平機規則》第 2A 條下“官方”一

詞修改為“政府”；  

 

(b) 第 6 條規則以新條文取代《區院平機規則》現行第 4 條規

則，釐清如《區院平機規則》沒有具體條文處理某些事

宜，則《區院規則》在經必要的變通後，適用於處理該等

事宜。此外，法院可指示《區域規則》的任何條文適用於

處理有關申索，猶如《區院平機規則》新的第 2 部下的簡

化程序沒有訂立一樣； 

 

(c) 第 7 條規則將第 2 部加入《區院平機規則》，當中載有訂

定建議的簡化程序等的條文； 

 

(d) 第 8 條規則就指明表格訂定條文；及 

 

(e) 第 9 條規則訂定過渡性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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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26. 《修訂規則》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2014 年 6 月 6 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2014 年 6 月 11 日 

 

 生效 2014 年 11 月 1 日 

 

建議的影響 

 

27. 《修訂規則》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區院平機規則》中 “官方 ”一詞將被修改為 “政府 ”，以期令

《區院平機規則》的有關條文與《區域法院條例》内關於訂定

規則的有關權力的條文保持一致。有關修訂不會影響《區域法

院條例》現有的約束力。《修訂規則》對生産力、環境或家庭

均無影響。《修訂規則》可加快法院審裁平等機會的申索，有

助營造一個平等和進步的社會，推動可持續發展原則。 

 

28. 雖然上述建議應為司法機構節省部分開支，但由於每年平

等機會案件的數目很少，相信對司法機構整體的財務及人手僅

有輕微影響。 

 

公衆諮詢 

 

29. 司法機構已就《修訂規則》諮詢不同持份者（包括平等機

會委員會、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他們整體上支持

《修訂規則》。司法機構亦已因應他們的意見，對《修訂規

則》作出適當的修改。我們亦於 2014 年 2 月 25 日諮詢了立法

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並沒有意見。 

 

宣傳 

 

30. 我們會在《修訂規則》刊憲之時發出新聞公報，並會安排

發言人處理傳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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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31. 如欲查詢此參考資料摘要，請致電 2825 4244 與司法機構

助理政務長（發展）張淑婷女士聯絡。 

 

 

司法機構政務處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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